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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管理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）、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，各农村劳动力职

业培训定点机构： 

为加强对全市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管理，提高培训质量，确

保培训工作扎实有效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加强对定点培训机构的管理 

各单位要严格落实《郑州市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定点培训机

构认定管理办法》（郑劳社〔2006〕7 号）的要求，严把定点培训

机构认定初审关、审批关。按照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控制

数量，提高质量。明确培训机构在资金、师资、设备、场地等方

面的必备条件，建立培训机构动态管理和退出机制。从今年开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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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全市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定点培训机构实行年检制度，对不合

格的、当年不搞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的定点培训机构进行清理整

顿。 

二、加强对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的管理 

各单位要严格执行《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及就业服务

实施办法》和《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操作规程》，认真

做好开班审批、培训结业、考核验收、资金兑付等环节的工作，

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培训台帐和转移就业台帐，对培训对象实行

实名制管理。严格坚持训前审查、训中抽查（每期班不少于 3 次

随机抽查）、训后访查，对不符合规定的学员予以清退，取消补贴

资格。各定点培训机构应使用全市统一的教材，对培训合格的学

员发放郑州市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合格证书。 

各县（市）、区、各定点职业培训机构要统一使用郑州市农

村劳动力补贴培训及就业服务信息管理系统，落实信息网络和纸

质台帐双重审批管理制度。为加强培训日常监管，各定点培训机

构要统一使用郑州市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指纹考勤系统，并于 4

月份配备和使用指纹考勤机，坚决杜绝假培训现象发生，确保培

训日常到课率达到 90%以上。每期培训结束后将指纹考勤情况上

传入农村劳动力补贴培训及就业服务信息管理系统中，作为监管

部门对培训日常监管抽查和补贴兑付审查的依据之一，凡不使用

指纹考勤系统监管的培训不予兑付补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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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加强对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补贴资金的管理 

要严格补贴资金发放程序。各定点培训机构申请兑付补贴资

金要坚持网上和纸质双重申请，保证申请的内容一致，台帐资料

完善。坚持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、财政部门复核，根据

受训学员的培训合格率、稳定就业率等情况按规定及时核拨补贴

资金。各定点培训机构要根据培训情况，实事求是申报补贴资金，

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和财政部门要严把审核关，杜绝套取补贴

资金的行为发生，确保补贴资金安全。 

 

 

 

二 ○ 一 ○ 年 四 月 九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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